关于做好教职工岗位调整期间资产交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校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近日，新一轮教职工聘任工作正在进行，为了确保正常的资产管理秩序，现对教职工岗位调整期间资产交接工作通知如下：
　　1、务请各单位认真执行扬大国资〔2012〕4号“关于印发《扬州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扬大国资[2006]3号“关于印发《扬州大学工作人员岗位变动固定资产交接管理办法》的通知”、扬大国资[2008]3号“关于印发《扬州大学固定资产交接管理的补充规定》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结合本次资产清查工作的具体要求，做好教职工聘任期间资产交接工作。
　　2、各单位分管资产工作的负责人和资产管理员应分别负责指导和办理本单位教职工岗位变动时的资产交接工作，明确相关资产移交人和接受人；资产管理员应现场办理相关交接，确保资产移交手续完备、账实相符，同时在“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及时更新完善相关资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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